
　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３１　　　 　

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实施现状及建议


———以江苏省沿海城市为例

孙安英
（淮海工学院政策规划处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５）

摘要：近几年，随着《江苏省“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颁布，江苏沿海各市县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截至２０１３年，江苏省的海洋生产总值达到５１８０亿元左右，同比增长１０．２％。海域

评估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海域资源市场管理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想合理配置某

地区的海域资源，依法保障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都离不开对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没有科学的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也就无法保证海洋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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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共有土地面积１０．２６万ｋｍ
２，占全国土

地总面积的１．１１％，拥有９６４ｋｍ的海岸线，共辖

１３个地级市，其中沿海城市３个，从北到南依次为

连云港市、盐城市和南通市。这３个沿海城市内

辖３个市区和１８个县，土地面积达３０４２８ｋｍ２，

占江苏省总面积的２５．５％。各类海域面积是：内

水面积２７７万ｈｍ２、领海面积９８万ｈｍ２，合计

３７５万ｈｍ２。江苏省政府抓住《长三角地区区域

规划》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

略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取得

了可喜的成就：２０１１年江苏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４２５３．１亿元，２０１２年达４８００亿元，而到２０１３年

则达到了５１８０亿元，比同期增长了１０．２％。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政府颁布的《江苏省“十二五”海洋

经济发展规划》中更是指出，到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海

洋生产总值将突破６８００亿元，占全江苏省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的１０％以上。

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江苏新的经济增长极，但

同时也要注意到，江苏的海洋经济监测信息获取

能力还较为薄弱，特别是海洋经济评估能力的不

足，大大制约了海洋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而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科学的海域价值评估体

系，将对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起到积极的支撑，

还将对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转让、损害补偿、收

回补偿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　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的概念、遵循原则

及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明确规定：海洋

为国家所有，国家是海域所有权的唯一主体，海

域使用权是在海域国家所有权基础上产生的一

种权能。我国海域使用权的基本特征：一是海域

使用权是国家海域所有权的延伸；二是海域使用

权流转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三是海域使用权

主体享有一定的权利。综合上述特征，参考学者

们的观点得出：海域使用权是指海域使用主体对

依法获取的国家某一特定海域在一定期限内所

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１］。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海域

评估技术指引》，其中明确了海域评估的概念：海

域评估是指海域评估专业人员按照一定的原则、

程序和方法，对特定海域的价值进行评定的活

动。按照《指引》规定，海域评估要遵循五大原

则：预期收益原则、最有效利用原则、替代原则、

市场供需原则和贡献原则［２］。

开展海域市场价值评估、确定海域价格，是

完善我国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推进我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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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调查结果来看，

海域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招标、拍卖、转让、抵押、

出租和作价入股等，都需要借鉴海域使用权价值

评估。江苏省的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是执行

国家标准，也就是国家海洋局在对我国多个海域

进行评估后，依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

制定的海域使用金标准，但实际价值远高于国家

的征收标准。要确保海域使用权出让的公平、公

正，全面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实现海域资产

保值增值，就必须通过开展科学的海域评估，来

为制定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提供决策依据。

２　江苏省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现状

２１　海域使用论证方面的建设现状

江苏省目前在海域使用论证方面已具备一

定的基础，也形成了适合江苏省地域特点的管理

体系，如在海域使用论证方面，江苏省有９家资

质单位；江苏省为了更好地进行海域评估专门设

立了省级评审专家库；在海域动态监测方面，则

分别在各沿海市区建立了江苏省海域使用动态

监管中心、连云港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盐

城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和南通市海域使用

动态监管中心。同时，江苏省还积极参加由国家

海洋局举行的全国性海域评估培训班，参与讨论

海域评估理论和方法，交流海域评估经验，解决

海域评估中的技术重点和难点问题。

２２　“数字海洋”数据库建设现状

自国家部署“数字海洋”这一重大战略以来，

江苏省通过采集江苏省海洋基础地理数据，调查

“９０８”专项数据，建设沿海基础地理数据库、江苏

海域确权数据库、江苏海洋经济数据库、海洋资

源与环境数据库等４个数据库，构建江苏省级海

洋数据中心，结合四级网络传输平台体系，采用集

中与分布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各级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间的信息链接与信息交换。省内三级数据交

换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网络传输平台，采用集

中交换存储方式，省级与国家间数据交换采用分布

式方式，实现了海洋信息的互联互通［３］。

２３　海域评估队伍建设现状

目前江苏省共有３家评估单位入选国家海

洋局发布的《海域评估机构推荐名录》，分别是连

云港市海域使用保护动态管理中心、南通市海籍

调查测量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但从调研结果

来看，江苏省的海域评估队伍状况还存在很多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因为没有全面了解掌控江苏省海域资源

的特点，且缺少统一的海域评估专业技术规范，

导致评估结论失去了其应有的科学性、客观性和

公正性，进而影响了海域资源科学、有效地市场

化配置。

（２）海域评估不仅是一项具有较强专业性和

技术性的工作，同时它还必须要求评估人员具有

全面的掌控能力，这就要求评估人员不仅要具有

一定的海洋工程和海洋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还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经济、管理等理论知识。

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江苏省目前的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海域评估报告质量差异性很大，主要还

在于部分评估人员没有完全把握海域评估技术

要点，对海域的特殊性认识不深刻。

（３）部分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还存在一定

问题。每年国家海洋局都对取得海域使用论证

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工作效率、资质等级条件、

论证市场行为等方面进行检查，从历年检查的结

果来看，江苏省部分资质单位存在着专业人员配

置不全、仪器设备不达标、论证项目档案资料不

齐整、内部管理不严、年度检查材料上报不符合

要求、论证项目合同签订不规范等问题。

另外，在海域评估的实际操作中，江苏省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未选择目前的这３家海域评估

机构，原因是大部分银行认为这些评估机构对于

海域使用权价值的实际评估经验不足，其出具的

评估结果难以得到充分认可。因此部分银行业

金融机构设立了内部评估机制，外部评估结果一

般只作为参考，内外部评估结果相差较大时均以

内部评估结果为准［４］。

２４　海域使用金征收现状

江苏省的海域使用金逐年增加，从国家海洋

局发布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
［５］

可了解到：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共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含变

更）１９２本，宗海面积３．３８５８万ｈｍ２，占全部确权

面积３２．６９１８万ｈｍ２的２８．５９％，征收海域使用

金１．５８７４亿元。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共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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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２０６本，宗海面积３．５６５７万ｈｍ２，征收海域使

用金５．１０６９亿元；分别较２００９年宗海面积

３．３８５８万ｈｍ２ 增长５．３１％，征收海域使用金

１．５８７４亿元，增长２２１．７１％。其中，２０１０年确权

数据中国家级审批１宗用海，江苏省洋口岗区临海

工业围涂工程 ，宗海面积２１６２．６７５７ｈｍ２，征收海

域使用金０．１４２７亿元。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共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含变

更）２８２本，宗海面积４．１６０２万ｈｍ２，征收海域使

用金８．７４２７亿元；分别较２０１０年宗海面积

３．５６５７万ｈｍ２ 增长１６．６７％，征收海域使用金

５．１０６９亿元增长７１．２０％。其中，２０１１年确权数

据中国家级审批４宗用海，分别是连云港港旗台作

业区防波堤工程 、江苏大唐吕四港电厂工程 （３

宗），宗海面积５７３．７９９８ｈｍ２，征收海域使用金

２．１９２０亿元。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征收海域使用金为７．７７３８万元，

２０１３年则达到８．０４２８亿元（图１）。

图１　江苏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海域使用金征收统计

由图１可以看出，江苏省海域使用金总额近

几年在平稳增加。

３　政策建议

３１　海域使用金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

江苏省的海域使用权出让方式主要是通过

行政审批，因此细化海域使用金标准也就成了推

进海域使用权评估制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每一地区的海域属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反应到

海域使用金标准上也应该有所变化，目前江苏省

的海域使用金标准已经细化到了县级行政单元，

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并不定期修订，只有逐步实

现基于海域使用类型的海域定级，才能更准确地

反映海域市场价值。

３２　构建科学的海域价值评估体系

构建科学的海域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具有重

要的意义，也关系到其他海域管理工作的有序进

行，因此，在构建海域价值评估体系时，要充分考

虑海域资源的特殊性，考虑各海域的均质区域、

自然区位以及使用类型都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我

国在土地、矿藏、水利等资源性资产评估中已经

形成了一整套科学和比较完善的理论与方法，这

些都值得海域资源评估的借鉴。

３３　成立具有市场经验的、专业的海域使用权价

值评估机构

　　既然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无法接受研究

性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结论，那么，各级海洋政

府管理部门就要着力培养具有市场经验的专业

评估机构。

３４　保障国家对海域市场的处置权

在海域市场化管理中，首先要满足国家重大

海洋建设工程需要，对那些经营不佳的海域要及

时收回，以免资源性资产向私人流失，同时要严

厉打击和控制海域投机活动。相信随着国家《海

域评估技术指引》的出台，将会对我国的海域评

估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让

我国的海域评估工作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进

而促进海域使用权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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